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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測驗考生對刑法第321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熟悉度，以及關於結夥三人犯加重竊盜罪之結夥人數的計

算，是否以有責任能力人為限、行為人該當數個加重竊盜要件時，其法律如何評價。也測驗修法後牽

連犯的競合和相關競合理論等爭點之瞭解。題目設計靈活，由於考點不少，作答時務需把握時間。 
第二題：測驗考生第15章偽造文書印文罪章相關條文之應用，除須討論結婚證書與結婚登記簿上之結婚登記屬

性為何外，尚須討論公務員登載不實罪與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構成要件上相關之爭點。本題整體而言

並不困難，但需檢驗的罪名不少，回答時亦應把握時間。 
第三題：測驗考生對於刑法上所謂「業務」內容之瞭解、過失犯的審查體系與論證方式，以及得被害人承諾之

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之討論。難度較高，除過失犯的不法構成要件本身即為有待補充的構成要件，說

理不易以外，本題情形是否有得被害人承諾之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之適用，亦需依憑同學們平時累積

之刑法實力為論證說明。由於考試時間有限，建議考生們盡力而為。 
第四題：測驗考生著手時點認定、共犯之限制從屬性理論、猥褻之意涵，以及單純熟睡是否符合刑法第225條

構成要件所描述之情形等爭點，同時正當防衛亦為考點之一。整體而言，本題為基本概念的運用題

型，同學於考場上，應冷靜思考，一步一步耐心解完，好好把握可得的分數。 
 
一、甲、乙與十五歲之丙於凌晨一點潛入丁宅行竊，丁被驚醒大聲喊叫，甲情急之下拿放在桌上的

水果刀砍傷丁後，來不及將裝好袋的美金拿走，與乙、丙匆忙逃跑。請問甲、乙、丙成立何

罪？（25分） 
答： 
(一)甲、乙、丙可能成立加重竊盜未遂罪（刑§321II）之共同正犯（刑§28）： 

1.甲、乙、丙三人潛入丁宅行竊，依題意其不但已接近財物、物色財物，並已將丁宅之美金打包，無論依

照實務所傾向採取之實質客觀理論，或通說所採之主客觀混合理論，均已達著手之程度；惟最後因三人

匆忙逃跑均未取走丁之財物，故僅能成立竊盜未遂。至於其是否該當刑法第321條第1項之各款事由，而

成立加重竊盜未遂罪，則進一步討論如下： 

(1)甲、乙、丙於凌晨一點潛入丁宅行竊，該當第1款夜間侵入住宅竊盜之加重事由： 

A.所謂「夜間」，依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3第3項，係指日出前、日沒後之時間；刑法所謂「夜間侵

入」，兼指夜間侵入住居及日間侵入住居繼續至夜間之情形。 

B.甲、乙、丙基於行竊之意思，於凌晨一點侵入丁宅之手段為之，該當本款之加重條件。 

(2)甲、乙、丙三人一同潛入丁宅行竊，該當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竊盜之加重事由:： 

A.(a)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之行為，得減輕其刑」，丙為15歲之未成年人，僅

具限制責任能力。 

(b)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竊盜類型，是否以具有責任能力之人為限？容有

不同見解，分述如下： 

甲說：結夥犯應以具有責任能力之人為限，無責任能力之人，不能算入結夥人數之內(30上1240)。 

乙說：結夥犯乃是一種共同正犯的類型，屬於構成要件層次的問題，依共同正犯理論，結夥犯中

的個別行為人是否具有責任能力，應屬個別行為人是否擔負刑事責任的罪責問題，與結夥

犯之成立要件無關。 

小結：學生以為有責任能力人利用無責任能力人之加入實施竊盜行為，已使竊盜之犯行較易實

現，而此亦為結夥竊盜之所以加重處罰的主要理由，故該無責任能力人自應計入結夥犯之

行為人數中。 

B.結夥三人以上竊盜，是否以具有責任能力人為限之爭議於本題較無疑義，蓋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

人，依刑法第18條第2項可知，其僅為得減輕其刑之限制責任能力人，並非無責任能力人，故仍可算

入結夥人數中，是以，甲、乙、丙該當本款之加重條件。 

(3)甲、乙、丙同時該當數個加重竊盜之要件，其評價方式約有以下數端： 
A.甲說：刑法第321條所規定的六款加重構成要件，係屬擇一關係，行為只要該當六款之一，即可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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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竊盜罪。倘一個竊盜行為，就其行為情狀，同時該當本條所列之數種加重構成要件者，此種情

況，既非屬法律單數，亦非想像競合的關係，只是單一的加重竊盜行為；因其行為情狀重複符合同一

個罪名平行而並存的多種加重構成要件，故仍只成立一個加重竊盜罪。 
B.乙說：刑法第321條第1項所列各款為竊盜之加重條件，如犯竊盜罪兼具數款加重情形時，因竊盜行為

祇有一個，仍祇成立一罪，不能認為法律競合或犯罪競合，但判決主文，應將各種加重情形，順序揭

明，理由並應引用各款，必相適應，此為向來之實務見解。 
C.小結：上開二說，僅說理不同，而結論同一，故本題中，甲、乙、丙三人結夥於夜間進入丁宅行竊未

遂之行為，雖該當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及第4款之加重事由，但仍僅能論以一個加重竊盜未遂罪。 
(二)甲、乙、丙可能成立侵入住居罪（刑§306Ⅰ）之共同正犯： 

1.客觀上甲、乙、丙未得住居權人之同意而擅自進入丁宅，主觀上三人均對侵入丁宅之事實有所認識並決

意為之，沒有任何正當理由（即無阻卻違法事由），為無故侵入他人住宅。 

2.甲、乙、丙成立侵入住居罪之共同正犯。 
(三)甲拿放在桌上之水果刀刺傷丁，成立普通傷害罪（刑§277I）： 

甲於行竊過程當中，因丁之大聲喊叫，故使甲主觀上另行起意傷害丁，客觀上亦發生刺傷丁的結果，別無

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之事由。由於刺傷丁並非甲、乙、丙原先共同行為決意之內容，故僅甲該當本罪。 
(四)甲可能單獨成立加重強盜未遂罪（刑§329、§330II）： 

1.本罪之成立，係以犯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為要件。又依通說及實務見解，刑法第

329條之以強盜論，即以強盜罪相當條文處罰之意，並非專以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論，故刑法第330
條所謂犯強盜罪，不僅指自始犯強盜罪者而言，即依刑法第329條以強盜論者亦包括在內，倘若準強盜罪

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自應依刑法第330條論處。 
2.本題中，甲因丁之驚醒大叫而隨手拿起桌上的水果刀砍傷丁，倘若甲係出於脫免逮捕或防護贓物之意思

而將丁砍傷，則依通說與實務見解，可成立刑法第330條之加重強盜未遂罪。 
(五)競合： 

1.侵入住居罪與加重竊盜罪之競合： 

(1)甲、乙、丙侵入住居之目的係為了竊盜，兩者有方法與目的之牽連關係，屬於修正前刑法第55條「犯

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之行為犯他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之牽連犯。 

(2)94年刑法修正刪除牽連犯，立法理由除指出「牽連犯之實質根據既難有合理之說明，且其存在亦不無

擴大既判力範圍，而有鼓勵犯罪之嫌，實應予刪除為當」，亦指出「牽連犯廢除後，對於目前實務上

以牽連犯予以處理之案例，在適用上，則得視其具體情形，分別論以想像競合犯或數罪併罰，予以處

斷」。 

(3)修法後究應如何將修法前之牽連犯「視其具體情形，分別論以想像競合犯或數罪併罰」？此涉及行為

單、複數的認定問題，尤其牽連犯在實務運作下，都是把行為複數的「數行為」評價成裁判上一罪，

而想像競合在前提上卻是「行為單數」的一行為，如何將兩者湊在一起更是其困難點所在。 

(4)上述問題的答案或可從刑法修正前，主張廢除牽連犯之學者見解得知一二：「行為數係以行為決意數

來決定，牽連犯所要求的方法目的關係，其意思其實就是指主觀上的手段目的關係。依此，牽連犯的

方法行為與目的行為，就是在單一行為決意下所支配之不同時間點的身體現象，而非數行為。因此，

有了想像競合的規定，牽連犯的規定便沒有意義，僅是想像競合的例示規定，可以省略」。 

(5)本題情形，甲、乙、丙主觀上的完整犯罪計畫就是侵入丁宅行竊，故渠等侵入住居與竊盜係出於概括

犯意，亦即「在單一行為決意下所支配之不同時間點的身體現象」，應認為一行為。又侵入住居所保

護者係個人自我決定是否允許他人進入其住居，以保障生活和平與安全的自由法益，與竊盜罪所要保

障的財產法益不同，故甲、乙、丙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論以加重竊盜罪之共同正

犯。 

2.普通傷害罪與加重強盜未遂罪之競合： 
甲為脫免逮捕或防護贓物而持刀刺傷丁，所成立之加重強盜未遂罪與普通傷害罪之間，因兩罪之保護法

益不具同一性，故應依想像競合規定處斷，而從重論以加重強盜未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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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員甲偽刻遊民乙的印章，製作其與乙的結婚證書，再到戶政機關請同事丙辦理結婚登記，

然後為乙投保鉅額保險。甲趁至花東旅行時將乙推下斷崖，據此向保險公司請領保險金。請說

明本案的法律關係。（25分） 
答： 
(一)甲之行為構成下列犯罪： 

1.甲偽刻乙的印章之行為，構成偽造印章、印文罪（刑§217I）： 

(1)所謂「偽造」，係指無制作權人擅自制作而言。甲無權制作乙之印章而制作之，其偽造的結果必須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亦即，行為人之行為只要具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危險即為已足，並

不以確有損害事實之發生為必要。 
(2)甲為無制作權人，以偽造之故意刻乙之印章，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故甲該當本罪。 

2.製作甲與乙之結婚證書的行為構成偽造私文書罪（刑§210）： 

(1)關於偽造文書之方法，學理上可分為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我國刑法除了213條、215條屬於以自己名

義作成內容不實之文書的無形偽造類型外，一般之偽造文書罪均屬有形的偽造。 

(2)就有形偽造來說，除文書名義人非真正制作人（即行為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書）外，是否尚須以內

容真實與否，作為犯罪成立要件，立法例有形式主義與實質主義之分。我國刑法對於偽造文書罪，均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若僅具偽造之形式，實質上並無損害發生之虞者，不能成立偽造文

書罪，採取實質主義。 

(3)刑法§210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而制作該文書為要件之一（47台上226），結婚證書

之制作權人係結婚雙方當事人，性質上屬於私文書。本題甲、乙實際上並未結婚，甲以自己名義、又

冒用乙之名義製作兩人結婚證書，該當刑法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 

3.甲請戶政機關丙辦理結婚登記之行為可能構成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刑§214），亦可能構成公務員登載

不實罪之共同正犯。其究構成何犯罪，因丙是否知情而有所不同，以下分述之： 

(1)若丙不知情，則甲至戶政機關辦理結婚登記之行為，構成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刑§214）： 

A.本條行為主體係執掌特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以外之人，為了規範此等人使公文書產生不正確的證明

力，避免無特定身分之人利用不知情但具有職務上權限之公務員為不實之登載，引起社會大眾對公

文書內容的信賴感遭受侵害，卻又無法對該無身分之人為處罰的漏洞產生，故特別創設本條規定，

稱為「網羅（截堵）構成要件」。 

B.本罪之行為，係「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所謂「使」，乃指行為人利用公務員不

知情，而使之為不實登載之意，也就是說，行為人提出不實之虛偽陳述或聲明，矇騙具有特定職掌

之公務員，使其誤信為真，將此不實之事項，登載於其所制作之公文書。 

C.本題甲雖具有公務員身分，但結婚登記並非其職權範圍內之事務，故其亦可成為本題使公務員登載

不實罪之行為主體；而結婚登記書屬於戶政機關公務員於其職務範圍內所制作之文書，自係公文書

無疑（刑§10III）。甲利用具有結婚登記權限之公務員丙的不知情，使其誤信其所提出之結婚證書為

真，而將甲乙兩人結婚之不實事項登記於其所製作之結婚登記簿上，該當刑法第214條之罪。 

(2)若丙知情，則甲成立公務員登載不實罪之共同正犯（刑§213、刑§31）： 
若行為人與知情的公務員對於不實的登載具有共同之行為決意，則依實務及國內多數說之見解應成立

刑§213之共同正犯（刑§31Ⅰ），而非刑法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86台上5125決二） 

4.甲持偽造的結婚證書至戶政機關辦理結婚登記，可能構成行使偽造文書罪（刑§216）： 

行使偽造文書罪之行為客體為刑法§210～§215之偽造、變造或登載不實之文書；所謂「行使」，除將不純

正文書或不真實文書，冒充作純正文書或真實文書，而向他人提出。甲係將不真實之結婚證書，冒充為

真實文書，向公務員丙提出。故甲之行為該當刑法§216行使偽造文書罪。 

5.甲投保鉅額保險，向保險公司請領保險金之行為可能構成詐欺罪(刑§339)： 
甲行使詐術，亦即傳遞與事實不符合之資訊，使相對人陷於錯誤進而為財產上處分。甲具詐欺故意及不

法所有之意圖，若保險公司亦因甲之詐欺行為而為保險金之給付，則甲之行為該當於詐欺既遂罪。 

6.甲推乙下斷崖之行為構成殺人既遂罪（刑§271）： 

甲主觀上具殺人之故意，為侵害乙之生命法益的行為，客觀上，以死亡之實害結果發生。甲不具阻卻違

法事由，甲具刑事責任能力，故甲之行為該當殺人既遂罪。 

(二)丙之行為可能構成公務員登載不實罪（刑§21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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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若其為明知結婚證書為不實，則該當於公務員登載不實罪之主觀構成要件。 

2.本罪之客觀構成要件： 

A.行為主體—公務員：通說認為本罪為純正身分犯，無公務員身分之人不能單獨成立本罪。丙為刑法第

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之公務員，為本罪之行為主體。 

B.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丙為戶政機關之公務員，戶政登記係於其職務範圍內有權制作之公文書。 
3.於主客觀要件均合致之下，丙之行為該當於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三、甲乙夫妻開車出遊遭不明車輛追撞，甲受到大力撞擊昏迷，乙電召救護車到場，救護員丙本欲

將甲送至附近一公里處的綜合醫院急救，但乙反對，堅持丙應將甲送至三十公里外的大型教學

醫院，丙無奈遂依乙的要求，惟送到醫院時甲已因傷重死亡。乙怪罪丙延誤救護，若丙業務過

失致人於死，請問是否有理由？（25分） 
答： 
(一)業務過失致死罪（刑§276II）之成立，係以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致人於死為要件： 

1.依最高法院89年台上字第8075號判例，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行

之事務，包括主要業務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在內。此項附隨之事務，並非漫無限制，必須與

其主要業務有直接、密切之關係者，始可包含在業務概念中，而認其屬業務之範圍。 
2.所謂「過失」，則包括刑法第14條第1項「行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不注意」之

無認識過失，與第2項「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見其能發生而確信其不發生」之有認識過失。 
3.本題丙係救護員，從事駕駛救護車之救援工作，負有使傷患或病人得以在最迅速的時間內獲得醫療救助

的義務，當其駕駛救護車送傷患或病人進入醫療院所接受治療或救助時，自屬其主要業務之範疇。。 
(二)過失犯的不法構成要件，於性質上係屬「有待補充的構成要件」，其內涵為何，須待學說與實務見解加以

充實。過失犯的成立，在構成要件上必須具備結果原因、行為不法與結果不法等三項要件，茲分別討論如

下： 
1.結果原因： 

(1)在過失犯罪行為之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判斷上，首先要確定行為是否為結果發生之原因，而在此因果關

係之判斷上，通說傾向於以經驗事實的條件理論作為判斷基準，若可認定行為人之行為乃係造成具體

結果的發生不可想像其不存在的條件時，行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於焉確定。 
(2)本題情形，若可確定丙將甲送至較遠的教學醫院而致延誤救治，是造成甲死亡結果的發生不可想像其

不存在之必要條件的話，換句話說，假如丙將甲送至附近的綜合醫院，就不會延遲就醫造成甲死亡結

果之發生的話，那麼丙未使甲就近獲得治療的行為，便與甲死亡的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 
反之，倘若不論丙將甲送至附近醫院或遙遠醫院，甲死亡之結果均會發生的話，則丙之行為與甲之死

亡間，便不具有因果關係，此時丙在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的構成要件上遂不會該當。 
2.行為不法： 

(1)業務過失構成要件所謂的「行為不法」，係指行為人之行為違背任何從事該業務之人，參與其個人基

於社會地位所反覆繼續實施之活動，所應特別謹慎行事以免造成危險，而破壞他人之法益的行為準

則；其未依據客觀情狀保持其應有之注意，便是違反了客觀必要的注意義務，而製造出法所不容許的

風險，此時便具有行為不法。 
易言之，客觀上應保持相當之注意程度，行為人卻未履行此等注意義務或僅為不足夠之履行，則便具

備行為不法；反之，若行為人已履行其應有之注意義務時，則其行為已不具客觀注意義務之違反性，

縱然該行為造成法益侵害的結果，亦因不具行為不法，而不成立業務過失之犯罪。 
(2)倘若認為丙未將甲送至最近醫院救治之行為，與甲之死亡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則丙基於其從事救護

工作之社會地位，應特別謹慎行事，對於病患、傷者之救助，應把握治療時機，使被救助者能於最短

的時間內得到應有的治療。丙未依據甲重傷昏迷的客觀情況，履行其「把握時間儘速使甲獲得醫治」

的義務，具備行為不法。 
3.結果不法：丙未依其救護業務之內容，儘速將傷者甲送入醫療院所接受急救(因其將甲送至較遠之醫院，

時間花費上必定較送至附近醫院為長，並未達「儘速」之要求)，導致甲死亡，顯然未履行其客觀上之結

果迴避義務，而實現了法所不容許的風險。 
(三)違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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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題情形，丙之所以未將甲送至最近醫院救治，係因甲之妻乙的提議與堅持，在丙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

的構成要件該當之情形下，乙的提議與堅持是否構成得被害人承諾之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不無疑義。 
2.本題甲已陷入昏迷，當場並無表達承諾意思之可能，其妻乙有無代為承諾之權需視甲所捨棄者是否為法

律容許處分的個人非專屬法益而定。惟因丙為救護員，其本身便負有使傷患儘速獲得救治之義務，而此

項義務涉及傷患性命保全之生命法益，已非屬本人或其他代理人所能處分者，故結論上應認為丙無阻卻

違法事由。 
(四)罪責：丙無任何阻卻罪責事由，應成立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罪。 

 
四、甲恨乙搶了她的男朋友，遂向其乾哥哥丙哭訴，要丙毆打乙幫她出氣。某日丙尾隨乙上公車與

乙隔鄰而坐，見乙穿著火辣，竟乘乙打瞌睡時撫摸乙胸部。乙驚醒大叫，乘客丁抓住丙，一陣

扭打，丙頭部受傷。公車司機將車開至警局，乙要告丙，丙也要告丁。請說明本案的法律關

係。（25分） 
答： 
(一)丙之行為可能構成下列犯罪： 

1.丙欲毆打乙而尾隨乙上公車並與其隔鄰而坐，可能構成普通傷害罪（刑§277）： 
(1)行為人之行為必須到著手實行之階段，始有成立未遂犯之可能，倘若行為人尚未開始實行犯罪行為，

即無成立未遂之餘地，更無既遂之可能。 
(2)關於著手時點的認定標準，通說採取主客觀混合理論之觀點，以行為人的主觀想像為基礎，混合實質

客觀說關於行為人對保護客體的直接侵害觀點，認為若行為人依其對於犯罪的認識或整體犯罪計畫，

開始實行足以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或招致法益直接受侵害的行為時，犯罪即已著手。 
(3)丙尾隨乙上公車並與其隔鄰而坐，尚未實行足以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或招致法益直接受侵害的行為，亦

即丙尚未從事與傷害乙之身體或健康有必要關連性或直接危險的行為，故未達著手之階段，不會該當

刑法第277條之傷害罪。 
2.丙乘乙打瞌睡時撫摸乙的胸部，可能構成乘機猥褻罪（刑§225II）： 

(1)A.刑法第10條第5項對於性交之意義有明文規定，惟「猥褻」則付之闕如。實務上認為「猥褻云者，其

行為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之謂」（最高法院17年10月13日刑庭

會議決議）。學說上則有認為強制猥褻罪之功能，在於保護個人不受到他人不當色欲行為的侵犯，

故行為人是否能夠藉由其舉動引起或滿足其性慾，以及此舉以一般人的感覺是否能夠引起性慾，均

非討論之重點；應重視的應為被害人是否因為該舉動而有受到色欲侵犯的感覺，進而對於被害人之

性自主權與身體控制權產生侵害。 
B.本題丙撫摸乙的胸部，乙驚醒大叫，足見乙有因該舉動而受到色欲侵犯的感覺；若依實務之見解，

撫摸胸部不論在主觀上或客觀上應均係足以引起或滿足性慾的行為。丙之撫摸他人胸部的行為應係

猥褻無疑。 
(2)乘機猥褻罪之成立，係以對於男女利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類之情形，不能或不知

抗拒而為猥褻之行為為要件。利用他人熟睡之際，對其為猥褻之行為，是否成立本罪，學說上有不同

見解： 
A.肯定說：熟睡之狀態，乃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以外之「其他相類情形」，亦處於不能或不知

抗拒之狀態。利用他人熟睡狀態而對其為猥褻行為者，自得成立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乘機猥褻罪

（43台上404、48台上910）。 
B.否定說：單純的熟睡，不足以評價為與「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相類之情形，亦不屬於不能

抗拒之情狀，因為熟睡中的婦女，一旦有人欲對其為性交或猥褻行為，則必驚醒而行抗拒，若驚醒

後不予抗拒，而行為人於性交或猥褻的過程中無任何強制行為，自非刑法所應制裁之對象。若被害

人因服用安眠藥或其他麻醉藥物而陷入熟睡狀態，縱有行為人為性交或猥褻行為亦不致驚醒，或雖

驚醒，但亦無抗拒能力者，自可認定為本罪之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相類的情形。 
C.小結：本罪所欲保護之法益為「性自主決定權」，解釋上應從被害人真實的性自主意思出發，故倘

若被害人係處於不知危險存在、或知道危險但沒有能力逃離危險的狀態，應認其已該當於本條之

「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之相類情形」的要件。 
又，不知危險的原因可能係因失去知覺或知覺能力較低，故行為人不論是利用被害人單純熟睡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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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藥物而熟睡之情形，而對其為性交或猥褻行為，應均可構成第225條之乘機性交猥褻罪。 
(二)甲之行為可能構成教唆傷害罪（刑§277、§29）： 

1.依照共犯的限制從屬性理論觀點，教唆犯係指出於教唆故意而促使他人實行故意的不法犯行之人，其目

的在於引發或招致他人的犯罪行為決意，亦稱為「造意犯」。 
2.本題丙並未著手於傷害之行為，故甲自不成立教唆傷害罪。 

(三)丁打傷丙的行為，可能成立傷害罪（刑§277I）： 
1.丁抓住丙，一陣扭打，丁主觀上有打傷丙之認知與意欲，客觀上又造成丙頭部受傷的結果，傷害罪的構

成要件該當。 
2.丁之所以抓住丙並與丙發生扭打，目的在於防衛乙之權利或利益，由於乙正遭受丙男現在不法之侵害，

故丁雖出手打傷丙，仍可主張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阻卻違法。 
3.丁有阻卻違法事由，不成立傷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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